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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有關建議合作 —

發展區塊鏈應用技術之
框架協議

此乃本公司作出之自願公告。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一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CTOP訂立

框架協議，據此，本公司擬就該業務與CTOP合作。

框架協議

日期

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一日（交易時段後）

訂約方

(1) 本公司；及

(2) CTOP。

CTOP主要於美國經營該業務。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CTOP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

均為獨立第三方。

主體事項

根據框架協議，本公司擬發展區塊鏈應用技術及創新金融的技術平台。區塊鏈技

術應用用途廣泛，該技術逐漸改變數據處理和儲存的方法。區塊鏈技術可用於記

錄任何數碼資產、實體和知識產權的所有權的轉讓，透過智能合約確立權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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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可能之廣泛應用範疇。本公司計劃為現有和潛在客戶之業務或生態系統提

供此區塊鏈應用技術或服務。

CTOP將負責研發區塊鏈技術，以及致力提供一個穩妥的金融服務技術平台。本

公司擬向研發團隊提供金融方面的相關意見，促進與相關監管機構之間的溝通，

以及從合規角度就金融服務平台的風險管理提供建議。

訂約方同意，於訂立框架協議後，本公司將有權對CTOP進行盡職審查。CTOP同

意向本公司及其專業顧問提供相關文件及資料以便進行有關盡職審查，並協助本

公司及其專業顧問進行有關盡職審查。

本公司完成盡職審查後，訂約方將按照盡職審查結果就建議合作之條款進行磋

商。

有效性

框架協議將於框架協議簽署當日起生效，並於（以較早者為準 )（ i)正式合作協議之

日期；或 (ii)框架協議日期起計兩年屆滿後（或訂約方可能協定為框架協議續期之

較後日期）；或 (iii)在框架協議因任何訂約方發出三個月書面通知而擬定終止日期

終止及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及效用。

無法律約束力

除若干有關保密性、有效性、規管法律和管轄權等具有法律約束力之條文外，框

架協議旨在記錄本公司與CTOP之初步共識，不具法律約束力。

進行建議合作之理由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買賣及分銷電子及配套產品及其他產品、財務投資及買賣、

以及放貸業務。

本公司期望通過建議合作將其業務營運作多元化發展，擴展其收入來源及物色可

增加股東回報之投資及╱或發展機遇。

本公司看好區塊鏈技術及其於金融業的應用之未來前景。區塊鏈技術較傳統技術

安全、方便使用、有效率及精明。本公司希望利用新的區塊鏈技術改善本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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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競爭力，為其客戶提供更多投資渠道及產品。本公司相信建議合作為達致上

述目標之寶貴機遇。

董事亦認為，建議合作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最佳利益。

一般事項

倘建議合作得以落實，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按上市規則之適用規定另行刊發公

告。

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務請垂注，由於尚未訂立正式具約束力文件且磋商仍在進行，

故建議合作不一定會落實。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該業務」 指 研發區塊鏈技術及探索區塊鏈技術於金融業之應用

「本公司」 指 中國軟實力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

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股份代

號：139）

「CTOP」 指 CTOP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c.，於美國加州成立

之有限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正式合作協議」 指 經訂約方可能協定有關條款及條件後，將由本公司

與CTOP就建議合作訂立之正式合作協議

「框架協議」 指 本公司與CTOP就建議合作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八年

一月十一日之框架協議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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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指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

信，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

則）之第三方之任何人士或公司及彼等各自之聯繫

人（定義見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訂約方」 指 本公司及CTOP

「建議合作」 指 框架協議項下本公司與CTOP之建議合作

「股份」 指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美國」 指 美利堅合眾國

承董事會命

中國軟實力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陳曉東

香港，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以下董事：

執行董事：

陳曉東先生（主席）

余慶銳先生

林曦姸女士

李秋敏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郭志光先生

陳友春先生

麥其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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